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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政扶发 (2020] 14 号

关于规范市级扶贫产品及佃应商认定
和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扶贫办：

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

会上的讲话精神，按照《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》（国

开办发 (2020] 4 号）、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

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（鄂政办发 (202 0 J 

2号）、《湖北省消费扶贫行动实施方案》（鄂政扶发 (202 0 J 

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 进一步规范市级扶贫产品及供应商认定

和管理工作， 加快实施消费扶贫行动， 切实解决贫困村农产

品销售不畅、 组织化程度较低等问题， 帮助贫困群众持续增

收， 构建社会扶贫的长效机制。 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 认定的原则

遵循公开、 公平、 公正， 自愿申请的原则， 坚持有进有

出、 动态管理的原则， 开展扶贫产品及供应商的认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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